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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81_E7_9C_81_E8_c67_182479.htm 1、外省转入 在其他

省取得自学考试合格成绩，拟转入辽宁省的考生： （1）向

原所在省提出转考申请，并在原所在省办理转考手续，考生

应向原所在省明确转入辽宁省的哪个城市，在辽宁省已有考

号的考生在转考手续上写明辽宁省的考号（12位）。 （2）辽

宁省招考办在接到其他省转入的考生考籍档案后，考生需在

每年的5月上旬和11上旬，集中办理转入手续（具体时间安排

见辽宁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www.lnzsks.com）。外省转入的考

生到辽宁省招考办自考处办理转入手续需持原所在省转出介

绍信或证明信、身份证，在辽宁已有考号的考生还需持辽宁

准考证。 自考考籍转移费80元/人/次（见辽财综[2003]478文

件）。 （3）辽宁省招考办自考处，在集中办理考生考籍档

案转入手续时，对在辽宁省已有考号的考生直接合档，考生

到转入市继续报名考试。对辽宁省没有考号的考生，给出考

生在辽宁的考号，考生持省招考办自考处给出的新考号到转

入市报名、摄像、采集指纹后参加考试。 2、转往外省 考生

在辽宁省已取得一科或一科以上合格成绩拟转往外省继续考

试的，在规定时间内，到原考试所在地市、县（区）招考办

（考试中心）提出考籍转移申请，并填写考籍转移申请表，

按表中要求事项认真填写，出示单科合格证、身份证，上交

准考证，对转出科目及成绩认真核对并签字确认，交自考考

籍转移费80元/人/次（见辽财综[2003]478文件）。 市、县（

区）招考办（考试中心）打出考籍转移通知单一式四份后，



考生留取一份，2个月后到转入省自考办查询。 3、省内转考 

（1）考生在省内某一市取得一科或一科以上合格成绩，拟转

往省内另一城市继续考试的，应向原考试所在地市、县（区

）招考办（考试中心）提出考籍转移申请，并填写考籍转移

申请表，按表中要求事项认真填写，出示单科合格证、身份

证，上交准考证，对转出科目及成绩认真核对并签字确认，

交自考考籍转移费80元/人/次（见辽财综[2003]478文件）。 

（2）各市县（区）招考办打印出考籍转移通知单一式四份，

考生留取一份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转考考生信息及材料上报

省招考办自考处，省招考办自考处给出考生转入市的新考号

，并及时通知考生转入市。 （3）考生在每年的6月下旬、12

月下旬到转入市出具转出市打印的考籍转移通知单，查询新

准考证号，并报考下次考试课程。 转入市在接受考生报考后

，在规定时间报省自考处统一制作新准考证，并通知考生考

前领取准考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